
 (申請期限：自110年3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)

學

生
學業平均分數

通訊地址 

家長姓名 聯絡方式

申請種類 組      別

身心障礙 等級：

低收入戶

請  檢

依  附

申  相

請  關

種  文

類  件

備  註

109學年度台電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獎助學金申請表

姓名： 報名區域 □和平區       □ 東勢區

就讀學校: 年級:

聯絡電話及手機
設籍日期(學生個人戶籍謄本正本

，限110年3月份(含)以後申請)

市話:

手機：

□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（特別勵進、一般勵進獎助金必備）

□學生本人殘障手冊影本（特別勵進獎助金必備）

     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        區\鄉(鎮)                 村(里)         鄰                    路(街)  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 巷             弄              號           樓

市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□特別勵進獎助金(身心障礙及低收)

□一般勵進獎助金(低收入戶)

□學業優秀獎學金

□才藝優秀獎學金

□國小  □國中

□高職(含五專前三年)    □高中

□私立大專以上（含碩士生）

□公立大專以上（含碩士生）

□個人           □團體

 □ 極重度               □ 重度                 □ 中度            □ 輕度

等級: □ 第一款             □ 第二款               □ 第三款 是否為原住民：□是          □否

□得獎證明影本(請附縣市級以上政府機關舉辦之才藝比賽前三名之獎狀)

  （才藝優秀獎學金必備）

□學生證影本（各類獎助學金必備）

1.通訊地址及電話敬請務必填寫正確，俾利通知領獎。

 2.相關證明文件請裝訂於申請表背面。

□學生個人戶籍謄本正本（限110年3月份(含)以後申請，各類獎助學金必備）

□成績單正本

(影本須加蓋學校圖章，否則視為無效證明，無確實分數者，將依照該學校級距表取平均)

※身心障礙低收入戶獎助金除外。

□在學證明書正本（特別勵進獎助金必備）


